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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卢复决字〔2024〕43 号

申请人：凌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时间内履

行举报处理的行政行为，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，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与被

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

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》（〔2013〕

行他字第 14 号）指出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

相关违法行为人，要求行政机关查处，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

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具有行

政复议申请人资格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8〕1 号）第十二条

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

款规定的“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”：（一）被诉的行政行

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；（二）在行政复议等行

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；（三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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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害人法律责任的；（四）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

法权益的；（五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，具

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；（六）

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以卢氏

县 X 镇 X 路与 X 路交叉口往北 30 米路东“某便利店”销售

过期食品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进行举报，过期食品进入流通

环节后即客观上面向市场不特定人群，从合法权益与举报事

项的关联程度而言，申请人与未购买该商品的一般公众并无

本质区别，该举报行为中并没有区别于一般公众的特定权利

义务，属于维护市场管理秩序和食品安全等公共利益的举

报，不属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报，不涉及申请人的自

身合法权益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上

利害关系，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举报处理职责，申请人与被申

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，不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故本机关依据《中华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

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7 月 18 日


